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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是保证继续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我国继续教育立法工作显得比较落后。基于此，本文对我国

继续教育立法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对继续教育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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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是继续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表现为继续教育的法制化管理。[1]它标

志着继续教育已由初始阶段的自发状态上升到由国家法制管理的高度，标志着现代继续教育逐渐成

为一种与传统正规教育并列的、制度化的新型教育形式。 
从一些继续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来看，莫不通过立法来调节继续教育中专业技术人员同企事业

单位、国家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来保障和规范本国继续教育的顺利实施。美国早期继续教育

的主要法律依据有 1966 年颁布的《成人教育法》和 1982 年制定的《职业训练合作法案》。法国国民

议会于 1971 年颁布了《职业继续教育法》，指出“接受职业继续教育是劳动者的权利，每个劳动者

都应享有职业继续教育的机会”。1978 年和 1984 年，法国国民议会又先后通过了《继续教育补充法》

和《新职业继续教育法》，为继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法律保障。而在一向注重成人继续教

育的德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些州就已开始通过颁布法规来管理本州的成人继续教育，至

今，德国联邦及各州为成人继续教育颁布了相关的法令上百部，几乎涵盖了对所有职业、技能和社

会生活领域的继续教育的规定，尤其是各州的《继续教育法》。另外，德国政府也不断通过继续教育

相关法令的修订来保证继续教育的顺利开展。比如，1969 年制定的联邦继续教育相关法令——《职

业教育法》，于 2005 年被废止，同时颁布了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对新时期的职业继续教育做出

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由此看来，通过立法来保障本国继续教育的顺利实施，是发达国家开展继续教育的一条重要经

验。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引入“继续教育”概念以来，二十多年的继续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大的

成就。目前，继续教育已经成为全国 4200 万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

素质的主渠道，成为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但是，我国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明显滞后”。2007 年 9 月，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之

一就是加强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推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制度化

和法制化。所以，对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是推进继续教育立法工作、保障继

续教育工作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现状 
为了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的现状，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 1985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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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文本进行了收集，共获得相关法规政策文本 350 多项，通过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主要包括相关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部门规章等 5 类。 
相关国家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与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文件，比如我国

《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

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高等教育法》第

二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

育的工作”，以及《职业教育法》和《劳动法》中对我国公民或职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规定等。 
地方性法规是指由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继续教育相

关法规。目前，这一类法规主要是以地方（省、自治区或较大市）继续教育条例的形式呈现。比如，

1989 年我国第一部由地方人大通过的继续教育专项法规——《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2001 年 12 月废止并颁布了新的《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以及《江苏

省苏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等。目前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只有天津（1989 制定，2001 修订重颁）、北京（1995）、福建（1995）、陕西（1997）、河

南（1998）、云南（1999）、宁夏（2001）、重庆（2003）、江苏（2005）、山东（2005）、甘肃（2007）、

山西等 12 个省级行政区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此外，也有少数具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制定了继

续教育地方性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成人教育管理条例》（1994）等。 
国务院部门规章指国务院下属部门部务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决定并由部门首长签署公布的继续教

育相关规章，比如人事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5）、铁道部《铁路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7）、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8）。 
地方政府规章指由地方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并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

署命令予以公布的继续教育相关规章。比如，河北、辽宁、安徽、湖北、新疆、浙江、贵州等省的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或暂行规定）》，以及较大市如杭州、青岛、成都等城市的《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或暂行规定）》等。 
地方部门规章是指由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继续教育相关规章，比如《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湖南省物价局关于湖南地区房地产估价师继续教育培训班收费的批复》、《贵州

省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等。 
从法律效力上看，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地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最低。上述五类继续教育法规政策基本构成了我国继续教育的法

制体系雏形。 
2．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除台湾、香港、

澳门以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12 个行政区已经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16 个行政

区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的继续教育规章是自治区人事厅发布的《内蒙古自

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内人发字[1996]第 56 号)，一定程度上属于地方部门规章，

而湖南、海南两省虽然制定了很多继续教育部门规章，但是指导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规

或规章仍在制定过程当中。总的来看，尽管我国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已有很多，但是大部分属于

政府规章或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高，有可能产生有法不依的现象，对我国继续教育工作产生负面

影响。 
3．从各种继续教育法规或规章的内容来看，现有的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或国务院部门规章、地

方政府规章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继续教育的目的、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继续教育形式、时间要

求、领导管理、经费投入、奖惩制度等方面，内容比较全面，而且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地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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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中，有的是关于本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定，有的是关于继续教育收费问题的规定，

还有的是关于继续教育学分制管理或证书制度等的规定，内容比较多样，规定的事项比较具体。 
4．从现有继续教育法规或规章的制定和发布单位看，对于某地某一种具体的继续教育管理来讲，

由于省市两级政府或国务院相关部门纵向系统内的法规或规章都可能对其制定了强制性规范，这就

会形成继续教育管理的“多头”管理或“多头”立法现象，对该地区的继续教育管理统筹管理带来

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 
5．从二十多年来我国继续教育立法推进过程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继续教育相关法

规政策比较少，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 2005 年国家开始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653 工程）以来，各地出台的继续教育政策文件明显增多。 
三、对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相关问题的思考 
通过与国外继续教育立法情况以及我国继续教育立法情况的了解，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继续教

育立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1．由于对继续教育概念的理解狭窄，继续教育立法只是针对某一类人的立法，不具有社会普适

性。从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来看，都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的继续教

育立法，即对继续教育概念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继续工程教育”的范畴内。

而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现代继续教育的内涵已不仅仅是指“继续工程教

育”，它所包含的对象范围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所以，目前加强我国继续教育立法工作所面临的一

个难点问题就是如何对继续教育进行准确把握和定位，如果按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继

续教育的概念，那么，就会面临如何修正处理以前的继续教育法规规章的问题。 
2．继续教育法规规章的总体法律效力偏低。在地方层面，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把继续教育政

府规章提升为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提高继续教育规章的法律效力的有效途径，这在我国部分省市

已经实现。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亟需制定专门的《继续教育法》或《职业继续教

育法》，来规范和指导全国继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如果说原来制定这项法律的立法条件还不成熟，那

么现在的条件已经基本趋于成熟。首先，全社会对继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为该法律制定

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第十九条中“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

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的

规定，为该法律的制定提供了上位法法律依据。再次，目前我国继续教育管理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各级政府部门的继续教育立法工作也已具备了相关经验，形成了法制体系的雏形，这些

都给该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由此看来，制定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正当其时。 
总之，继续教育立法不单单是出台一些法律规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统筹各类人才的培训工作

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国继续教育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基础性、普遍性问题，比如某些有法不依的现象，

或者是继续教育资源投入不能产生期望的效果的现象，都与继续教育法制体系的不尽完善有所关联，

因此，大力推进继续教育立法应该成为保障我国继续教育顺利健康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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